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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 

立法背景 

•於1996年12月20日生效，是根據國際認可的保
障資料原則制訂 
  

條例修訂 

•《2012年個人資料(私隱)(修訂)條例》於2012
年7月6日刊登憲報 

•所有修訂條文已正式實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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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隱 vs 個人資料 



• 條例旨在保障「資料當事人」在「個人資料」方

面的私隱權利，但並不保障一般私隱事宜 
 

 「資料當事人」是有關「個人資料」所指的在世

人士 
 

 「資料使用者」是指一切控制「個人資料」的收

集、持有、處理或使用的人 
 

 誰是「資料擁有人」? 

             條文沒有定義 

 

條例的宗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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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個人資料」須符合以下三項條件： 
 
 

(1)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人士有關 
 
 

(2)從該等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分是切
實可行的；而 

 
 

(3)該等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「查閱」及「處理」均是
切實可行的 

條例內的詞彙定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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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包括個人姓名、電話號

碼、地址、性別、年齡、宗教信仰、國籍、

相片、身分證號碼、信貸紀錄等 

 

個人資料的例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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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資料」 
 
任何文件中資訊的任何陳述，包括意見的表達或身

份代號(如身份證號碼) 
 

    

條例內的詞彙定義 

工作評核   
報告 



「文件」： 
 

除書面文件外，任何視覺上或非視覺上的物件，如
相片、錄音帶、錄影帶、光碟均被視為「文件」 

條例內的詞彙定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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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設定的保障資料原則 

• 條例載列六項保障資料原則，是條例的基本精神 

 

• 資料使用者在收集、持有、準確性、保留期間、
保安、私隱政策、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各方面 ，
必須遵從該六項原則的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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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項保障資料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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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1 ─ 收集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

• 必須與資料使用者的職能或活動有關 

 

• 收集的方式必須合法及公平 

 

• 收集的資料要適量而不過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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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1 ─ 收集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

 向資料當事人收集個人資料時，須告知資料當事人以下各

項資訊：  

 (a) 收集資料的目的； 

 (b) 資料可能會轉移給甚麼類別的人； 

 (c) 資料當事人是否有責任抑或是可自願提供資料； 

 (d) 如資料當事人有責任提供該資料，他拒絕提供資料所

 需承受的後果；及 

 (e) 他有權要求查閱及要求改正自己的個人資料及提供處理

 有關要求的人士的職銜及地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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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範例 
 

第一公司 

招聘方面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
  

 第一公司會將本申請表所收集的個人資料，使用於評估你是否適合擔任所申
請的職位，以及在你獲挑選出任該職位時，用作與你商討初步的薪酬、花紅
及福利。 

  
 申請表中有(*)號的項目是挑選合適入選者所必須考慮的資料。求職者如不提

供此等資料，會對申請的處理及結果有所影響。 
  
 本公司的政策是為日後的招聘活動保留落選者的個人資料兩年。如本公司的

附屬或聯營機構在此期間出現職位空缺，本公司或會將你的申請轉交有關機
構考慮。 

  
       根據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，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申請表上所填報的個

人資料。如你欲行使這項權利，請填妥本公司的《查閱資料要求表格》，交
回人力資源部的資料保障主任辦理。 

收集個人 
資料的目的 

不提供個人
資料的後果 

個人資料轉
移給甚麼類

別的人 

告知當事人
可行使的權

利 



 

原則 1 ─ 收集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



原則 2 ─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保留期間 

•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，確保所持個
人資料的準確性 

 

•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，確保在完成
資料的使用目的後，刪除資料 

 

• 如聘用資料處理者處理個人資料，須透過合約規
範或其他方法，防止轉移予資料處理者處理的個
人資料被保存超過所需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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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3 ─ 個人資料的使用 

• 如無當事人的訂明同意，個人資料不得用於新目

的。 
 

• 容許「有關人士」 於特定情況下代資料當事人提

供訂明同意， 讓資料使用者使用當事人的個人資

料於新用途上 
 

    「新目的」在收集資料時擬使用的目的或直接有關的目的

以外的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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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3 ─ 個人資料的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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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4 ─ 個人資料的保安  

•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個人資料的保

安，免受未獲授權或意外的查閱、處理、刪除、喪失

或其他使用。 
 

• 資料在儲存、處理及轉移方面均得到妥善保障 
 

• 如聘用資料處理者處理個人資料，須透過合約規範或

其他方法，防止轉移予資料處理者處理的個人資料未

獲准許或意外地被查閱、處理、删除、喪失或使用  
18 



原則 4 ─ 個人資料的保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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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中學 



原則 5 ─ 資訊須在一般情況下可提供 

 資料使用者須提供：- 

 (a) 個人資料的政策及實務 

 (b) 持有的個人資料的種類 

 (c) 會為何種主要目的而使用 

 

私隱
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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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則 6  ─ 查閱個人資料 

 

•資料當事人有權：- 

 

 (a) 要求查閱自己的個人資料；資料使用者

可收取不超乎適度的費用 

 

 (b) 要求改正自己的個人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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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違反保障資料原則不構成罪行，惟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可發

執行通知要求資料使用者採取步驟糾正違規行為 
  

• 不遵守專員發出的執行通知，可被判處罰款50,000元及入

獄兩年 
 

• 遵從執行通知後，故意作出違反條例的作為或不作為，屬

犯罪 :最高罰款$50,000，監禁2年，持續罪行，每日罰款

$1,000 
 

• 重複違反執行通知：最高罰款$100,000，監禁2年，持續

罪行，每日罰款$2,000 

 

 

 

 

罪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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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據條例第64條，任何人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
而取得的個人資料， 

 
 (i)意圖獲取金錢或財產得益或導致有關資料當事人

蒙受金錢或財產損失；或 
 (ii)該項披露導致該當事人蒙受心理傷害， 
  
 即屬犯罪。一經定罪：最高罰款$1,000,000及監禁

5年 

罪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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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償 

 

• 新增第 66B條 (已於2013年4月1日生效)  

專員可考慮為受屈的當事人提供法律協助提出

民事訴訟以索取賠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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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私隱 



研究結果：焦點小組訪談 

 

• 在家中：不希望父母透過查閱自己的手提電話、日記及社交網站，
又或透過聆聽手提電話內的留言及檢視電話訊息等，得知他們與朋
友的交往情況 

• 在學校：不願意讓老師知道自己的家庭狀況、行蹤及與朋友的對話
內容 

• 在同輩之間：不希望朋友在社交網站任意發佈自己的相片，亦不欲
他們知道自己的家庭狀況及資料、手提電話密碼和與其他朋友之間
的對話 

 

• 出於關注子女的安全及成長，因而想掌握更多子女的行蹤、朋友的
交往情況及學業表現等資料 

 

• 透過學生手冊、社交網站等途徑，掌握更多有關學生及其家庭背景
資料和財政狀況，以便他們及校方為個別有需要的同學提供協助
（如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、申領綜援的家庭及非華語學生等） 

• 私隱資料 

兒 
童 

家 
長 

老 
師 



研究結果：焦點小組訪談 

 

•大部分表示其家長、老師及同輩均會尊重其私隱 

•在家中：部分則表示家長曾偷聽自己的電話對話內容及瀏
覽其社交網站的內容 

•在學校：部分表示老師曾透過社交網站監察自己的校外生
活 

•在同輩之間：有少數朋輩會偷看其手提電話內的訊息及相
片等，並供其他朋友傳閱 

 

•表示會尊重子女的私隱 

 

•可能會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未能顧及尊重學生的私隱 

• 尊重兒童私隱 

兒 
童 

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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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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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結果：焦點小組訪談 

 

•幼稚園學生家長認為其子女年紀尚小，不應給予拒絕披露
個人資料的權利 

•所有小學及中學學生家長則表示無法強迫子女向他們披露
個人資料 

•所有家長均認同把子女的個人資料上載到社交網站前，須
徵得子女的同意 

 

•一般均認為由於在開學時家長已透過學生手冊或通告同意
學校使用其子女的個人資料，便可在有需要時自行查閱學
生的個人資料 

•小學老師傾向認為因為學生年齡太小，不會關注學校如何
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

•兒童的權利 

家 
長 

老 
師 



研究結果：焦點小組訪談 

 

•部分表示熱衷透過社交網站及應用程式，上載及分享其子
女的照片及影片 

•大部分小學學生家長會與其子女共同使用一部電腦，部分
更會共同使用同一個電子郵件帳號 

•部分中學學生家長更知悉其子女之社交網站及電子郵件帳
號密碼 

 

•可能透過社交網站監察學生的行為 

•當學校遺失學生手冊或身份證明文件，亦會構成私隱外洩
的風險 

 

•兒童面對的私隱危機 

家 
長 

老 
師 



兒童的私隱權利 

不論長幼，每個人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都應受到保障及尊
重，因此兒童應享有以下的權利： 
• 只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； 
• 公平及為合法目的收集其個人資料； 
• 獲告知個人資料的用途； 
• 要求個人資料準確及有安全保障； 
• 要求個人資料不被過度保留； 
• 拒絕同意更改資料用途； 
• 獲告知處理其個人資料的機構的政策及措施；及 
• 查閱及修正個人資料。 
家長及老師就每個兒童在年齡及成熟程度而行使其權利時
擔當了重要的角色。 



兒童的私隱權利 

不論長幼，每個人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都應受到保障及尊
重，因此兒童應享有以下的權利： 
• 只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； 
• 公平及為合法目的收集其個人資料； 
• 獲告知個人資料的用途； 
• 要求個人資料準確及有安全保障； 
• 要求個人資料不被過度保留； 
• 拒絕同意更改資料用途； 
• 獲告知處理其個人資料的機構的政策及措施；及 
• 查閱及修正個人資料。 
家長及老師就每個兒童在年齡及成熟程度而行使其權利時
擔當了重要的角色。 



網上科技的實際情況 

• 網絡欺凌 
 

• 免費服務有代價 
 

• 網上身份不是真實的 
 

• 互聯網上沒有「刪除」鍵 



兒童網上私隱-給家長及老師的建議 

第1步：積極參與 
• 親身體驗 
• 參與兒童的網上活動 
• 了解家長的操控措施 
 

第2步：還原基本步 
• 私隱保障由自助保安開始 
• 慎留數碼腳印 
• 檢查預設設定 
• 網上世界無私隱 
• 教導兒童尊重別人私隱 

 

第3步：樹立好榜樣 
 
 



• 人力資源管理實務守則 

• 身分證號碼及其他身份代號實務守則 

• 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 

  

實務守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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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兒童網上私隱：給家長及老師的建議 

• 《 2012年個人資料(私隱)(修訂)條例主要條文修

訂概覽 》資料單張 

• 《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的

罪行》資料單張 

• 《外判個人資料的處理予資料處理者》資料單張 

  

指引及資料單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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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及資料單張 
 

• 擬備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私隱政策聲明指引  

• 僱主監察僱員活動須知 

• 收集指紋資料指引 

• 閉路電視監察措施指引 

• 資料外洩事故的處理及通報指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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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使用便攜式儲存裝置指引 

• 經互聯網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：給資料使

用者的指引 

• 個人資料的刪除與匿名化指引 

• 資料使用者如何妥善處理查閱資料要求及

收取查閱資料要求費用 

  

指引及資料單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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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網站 

YouTube 

www.pcpd.org.hk/childrenprivacy/index.html 

www.youtube.com/user/PCPDHKSA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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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
 

查詢熱線 - 2827 2827 

傳真         - 2877 7026 

網址        - www.pcpd.org.hk 

電郵 - enquiry@pcpd.org.hk 

地址   - 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號陽光中心12樓 
 

 

http://www.pcpd.org.hk/cindex.html

